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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志願服務紀錄冊？ 

志願服務紀錄冊是1本像銀行存摺的本子， 

用來記錄志工服務時數，1人1冊，轉換單 

位時仍可繼續使用(如圖)。 

 紀錄冊的重要性和功能為何？ 

1. 登錄服務時數：作為志工個人服務歷程之紀錄，以及後續申請獎勵之依

據。 

2. 成為志工意外團體保險之保險對象：依據《志願服務法》第16條規定，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目前衛生福利部訂有「志工

意外團體保險」共同供應契約，契約被保險人為各機關、學校及民間運用

單位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工。 

 該如何申請紀錄冊? 

1.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12條規定，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對其志工應發給志

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 

2. 依據《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第2條規定，志工完成教育

訓練者，由運用單位協助申請志願服務紀錄冊。 

3. 志工完成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後，請將1張志工照片及訓練證明交給志

願服務運用單位，以向所備案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請領志願服務紀錄

冊。 

【志工教育訓練資訊請參考次頁說明】 

重要權益事項： 

1. 未領冊之志工，服務時數無法採計，亦無法申請榮譽卡及各項獎勵。 

2. 未領冊之志工，無法成為衛生福利部「志工意外團體保險」之保險對象。 

此致                         (運用單位名稱) 

立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運用單位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妥善保管本通知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申請紀錄冊前請注意下列事項 

 有關志工教育訓練 

1.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9條規定，為提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受服務者之權

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對志工辦理基礎訓練與特殊訓練。 

2. 志工服務時數之計算是由志工完成教育訓練(含基礎及特殊訓練)時起算，無法

追溯受訓之前的服務時數，所以運用單位應協助志工盡速完成教育訓練並申請

領取紀錄冊，以免損及志工之權益。 

 基礎訓練 

1. 依據衛生福利部規定，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計以下6小時課程 

◎ 志 願 服 務 的 內 涵 及 倫 理 (2 小 時 ) 

◎ 志 願 服 務 法 規 之 認 識 (2 小 時 )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2小時) 

2. 基礎訓練課程資訊 

(1) 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每月辦理實體基礎訓練課程，報名 

方式詳見本市志工管理整合平臺，網址請掃描： 

(2) 詢問運用單位志工督導是否有安排基礎訓練課程。 

(3) 臺北 E大線上課程(電腦或手機都可以) 

操作說明請掃描： 

 特殊訓練 

1. 志願服務是多元的，不同的服務內容所需要的知能也不同，特殊訓練課

程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授權由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依其個別需求自

行訂定。 

2. 特殊訓練是從事服務前快速了解運用單位與服務內容的方式，請志工洽

詢運用單位協助完成特殊訓練課程並開立訓練證明。 


